
关于闵行区司法局 

2019 年度 1-9 月行政执法工作开展情况报告 

2019 年，贯彻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

（2015-2020 年）》和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上海市全

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

核制度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府办发〔2019〕15号），按照工作安

排部署，认真开展行政执法工作。现将 1-9月行政执法工作总结如下： 

一、完善制度规范，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

为了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工作，建立健全“1+4”制度体系，即

“一个总方案”《闵行区司法局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

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工作要点和责任分

工》；制作“四项清单”，即行政执法事项与规程清单、随机抽查事

项清单、执法人员执法证件清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。 

二、加强队伍建设，提高执法人员综合素质 

截止至目前，我局持行政执法证人员 64 人，行政执法证持证人

数占局公务员的 75.2%。积极鼓励我局行政执法人员参加国家统一法

律职业资格考试，截止至目前，本局通过法律资格考试 23 人，占局

行政执法人员 35.9%。建立健全执法人员和法制审核人员双月训，培

养行政执法人员和法制审核人员的法律思维和法制意识，提高法律素

养和业务能力，并确保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40个学时。 

三、坚持严格执法，认真做好行政执法、法制审核工作 

逐步完善行政执法程序，认真落实《闵行区司法局行政处罚程序

规定》，确保行政执法决定的合法、有效。2019 年 1-9 月，我局执

法部门共处理行政处罚案件 5起，投诉案件 32起（其中律师类 19起，



公证类 9起，司法鉴定类 4起），所有行政处罚类案件、投诉类案件

均经法制人员合法性审查，促进严格、规范、公正、文明执法。 

四、化解行政争议，强化行政执法工作监督制约 

严格执行《闵行区司法局办理行政复议诉讼案件操作细则》，聘

请中夏律师事务所为我局常年法律顾问，以张鹏峰律师领衔的律师团

队负责行政投诉、复议、诉讼，以及日常规范性文件起草指导。目前，

局法制审核人员 4名，占执法人员 6.25%，1月-9月，累计处理行政

复议案件 2件、行政诉讼案件 2件，确保我局法制工作依法有序运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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